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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

2015级学生第一次第二批次分流工作方案 

一、分流原则 

1.公平、公开、公正 
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在学生自主选择的基础上，综合

考察学生大一学年学习成绩、高考志愿以及个人综合表现进行专业分

流；增强专业分流工作的透明度，实行阳光工程。 

2.学生自主选择和专业择优选择相结合 

尊重学生自主选择意愿，分流的学生应慎重考虑,专业分流一经

批准，不再更改。学院结合现有办学条件和学科、专业布局，合理调

控专业容量，对专业分流实行总量控制。 

3.成绩优先、遵循志愿 

在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资源允许的前提下，专业分流时尽可

能尊重学生的专业选择；同志愿的学生按学业成绩择优满足专业志

愿。 

二、分流对象 

符合学校规定的 2015级在校本科生。 

三、分流计划 

根据学院师资力量，在保持 2015 级招生规模基础上，再接收财

政学类专业学生 120人、公共管理类专业不限定转入人数。 

四、专业类分流申请条件 

1. 思想品德良好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无违反校规校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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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。 

2.符合学校专业分流基本原则。 

3.专业分流学年已修学分符合教学计划要求，所有修读课程成绩

全部及格。  

五、录取规则 

学生入学第一次分流，学院根据学校教务处数据，按照学生第一

学期所有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从高到低确定学生专业分流的名单，统

计和公示综合排名和志愿报名情况。学院对分流进入本院的学生不设

其它限定条件（学校规定的除外）。 

学生填报志愿。学生必须亲自填写正式志愿，不得由他人代填。

填报志愿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，并按时提交。学生根据大类各专

业情况，按志愿程度由高到低依次填报所选专业，未填满志愿的视为

服从分配。学生填报志愿前务必与家长进行沟通，学生填报志愿表签

字确认时，默认该生已经与家长进行了沟通。公示完毕，上报教务处

后不再更改专业志愿。学生填报的各志愿必须为不同的专业，如果该

生不填报志愿，则视为该生完全服从学院调剂。 

六、分流工作实施程序 

1.学生入校后，学院各系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专业教育，包括专业

介绍、师资力量、课程设置、教学条件等，并向学生公布相关专业分

流政策，做好宣传动员工作。 

2.第一次专业分流安排在第二学期。各环节时间： 

5月 4日-5月 9日：学生报名环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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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 10日-5月 12日：资格审查。 

5月 13日-5月 15日：资格审查结果公示。 

5月 17日-5月 21日：录取环节（含加试、面试等）。 

5月 23日-5月 25日：公示第一志愿学生排名及拟录取名单。 

5月 26日：第一志愿学生现场签字确认。 

5月 27日：公布接收计划缺口、第二志愿录取环节。 

5月 30日-6月 1日：公示第二志愿学生排名及拟录取名单。 

6月 2日：第二志愿学生现场签字确认。 

6月 3日：报拟录取名单至教务处学籍管理科 

3.学院对拟录取学生名单公示 3天，公示无异议后公布转入学生

名单并报教务处。如存在异议，公示结束前向学院提出异议申请，由

学院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决定。 

4.教务处为专业分流学生办理学籍变动等手续后，学院根据转入

学生数量编入相应班级或单独组班。 

七、分流工作组织领导 

学院成立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，各系结合本专业发展规划配合

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完成两次专业分流工作。 

学院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： 

组长：经庭如 

副组长：王保生 

成员：单学勇  方军  邓玥  崔志坤  储德银  董黎明 秦立建 

周伟  张志胜 刘法威  胡桂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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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书：胡桂云（兼） 

联系电话：3173197 

地点：二号行政楼 615室。 

 

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

2016年 5月 3日 


